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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2020 年 7 月的某天 ， 天

空下着雨， 道路湿滑， 卞某驾
驶重型箱式货车沿某路由东向

西行驶， 至某路口处遇绿灯右

转弯时与骑自行车通过路口的
何某发生碰撞， 导致何某当场

倒地受伤， 经医院抢救无效于
当天下午死亡。 该起事故经交

警部门认定卞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 肇事车辆单位方和死者家
属向闵行区交通事故调委会提

出调解申请。

调解员帮助双方当事人理

清思路， 指导双方准备材料，

确保万无一失。 同时， 调解员
及时稳住受害家属的情绪， 耐

心劝解， 打破僵局， 最终化解
了此次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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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致人死亡

如何赔偿起纠纷

为了明确受益人及受益人与死

者之间的关系及证明， 调解员通过

沟通了解到死者何某和其丈夫生有

一儿一女， 死者何某的父亲已过

世， 母亲 90 多岁高龄。 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 死者何某的交通事故赔

偿款应由其母亲、 丈夫、 儿子、 女

儿受益。 由于当前何某家里的户口

本信息无法体现相互关系， 调解员

告知死者家属需到户籍地开具关系

证明， 签订协议书时必须受益人本

人到场签字， 但由于死者母亲年事

已高， 无法到场签字， 所以需要写

一份委托书， 委托其儿子代为签署

调解协议书及领取赔偿款等事项，

并且还要提供代理人及委托人之间

的亲属关系证明。

警方出具事故认定书的当天，

纠纷双方一起来到调解室就赔偿金

额进行协商。 调解员告知双方当事

人， 2019 年 12 月上海市高院制定

并下发了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

试点的实施意见》， 明确 2020 年 1

月 1日起发生的因侵权行为所致的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标准统一为

“上海市居民标准”。 按照医疗费实

际支出的计算， 死亡赔偿金、 丧葬

费按标准计算， 家属交通费、 家属

误工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赔偿

金额在 80 万元左右。 这时死者家

属又提出要主张老母亲赡养费， 调

解员做了说明， 何某的母亲生有两

儿一女， 每家承担三分之一的赡养

费， 但老人生活在上海， 有退休工

资，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相关规定， 何某母亲不

属于“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

他生活来源的”， 因此无法支持赡

养费的主张。

调解员耐心释法说理

打破僵局化解纠纷

调解员就赔偿金额告知双方

后， 同时提醒肇事方公司代表， 如

果双方对赔偿方案无异议， 出具调

解书的同时， 公司必须把赔偿金额

当场履行， 何某家属应将相关材料

交给公司， 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人

身损害赔偿就此结案， 公司再将材

料交给保险公司进行合同赔偿。 公

司代表马上表示， 目前公司现金紧

张， 希望通过保险公司转账的方式

支付。 何某家属一听公司方不同意

拿现金支付赔偿款，情绪相当激动，

调解进入僵持阶段， 于是调解员及

时调整策略，改用“背靠背”方式进

行调解，分别和双方单独交谈。

何某家属认为， 由于肇事司机

的粗心大意， 造成何某意外死亡，

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由于家

里老人年事已高， 家人到现在都不

敢告知她实情， 何某丈夫也由于妻

子的突然去世变得六神无主。 调解

员抓住家属的心态， 告知调解是最

快解决赔偿、 拿到赔偿款的途径。

在平复好何某家属的心情后， 调解

员又做肇事方公司的工作， 告知如

需要保险公司转账赔偿款必须提前

准备的材料， 再就双方协商的赔偿

方案报备保险公司， 等所需提供的

材料和金额最终审核确定后， 在出

具人民调解书时保险公司应派专员

前来， 当场收取材料和办理转账授

权， 以确保赔偿款分文不少地转到

何某家属账户上。

调解员通过法、 情、 理结合，

多次劝慰疏导， 双方最终达成共

识， 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 上海某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赔偿何某家属医

疗费、 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

金、 丧葬费， 家属交通费、 家属误

工费等， 并按相关协定予以支付。

【调解心得】

本案是一起道路交通死亡案

件 ， 双方对事故的责任分担无异

议， 根据高院制定下发的 《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

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实施意见》

核算赔偿金额。 调解员通过与保险

公司沟通达成赔偿方案， 帮助双方

当事人理清思路， 指导双方准备材

料。 为确保赔偿款及时打入家属银

行账户， 让保险公司派驻专员， 当

场调解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同时

收取材料， 办理投保人同意转账给

家属赔偿款的授权书， 确保万无一

失。 死亡案件确定受益人及受益人

与死者之间的关系证明是关键， 由

于有些受益人与死者之间户籍不在

一本户口本上， 需要告知受益人必

须开具证明， 此证明不仅签署协议

书时需要， 理赔时也必须提供给保

险公司。

司机疏忽驾驶 货车撞人酿惨剧
闵行区交通事故调委会情理法结合化解交通肇事赔偿纠纷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王张蕾

劳动合同是明确约定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权利与义务
的协议，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

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然而， 企业用工不规范现

象仍普遍存在， 但企业切不可
有侥幸心理， 《劳动合同法》

对企业用工不规范的相应后果
有具体规定， 劳动者可据此要

求企业赔偿。

近期，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
法院调解了一起因企业用工不

规范引发的劳动争议纠纷。

企业用工不规范

员工提起劳动仲裁

易公司 （化名） 是一家从事

道路货运运输的企业。 2020 年年

初，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易

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了较大影响，

因经营状况恶化， 易公司开始拖欠

部分员工工资。

为了缓解企业的经营压力， 易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初开除了 3 名

员工， 员工没有拿到相应的离职补

偿， 甚至连拖欠的工资公司也没有

支付。

被开除的员工与易公司多次协

商无果， 只能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

劳动仲裁。 仲裁中， 易公司发现自

己存在许多用工欠规范的情况， 如

果不妥善处理， 都会存在法律风

险， 其中一点便是企业用工未签书

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 明确

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

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

支付二倍的工资。 一旦法院认定，

易公司与其他员工之间建立了劳动

关系， 其他员工可据此要求易公司

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

额。

企业试图规避责任

员工坚持维权不妥协

2020 年 4 月， 易公司要求所

有员工签订 《合作协议》， 并表示

不签协议不发工资。

员工小亮于 2019 年 10 月进入

易公司工作， 他觉得这是公司在借

此规避法律责任， 当场拒签并表示

只签劳动合同。 事后， 易公司的人

事又找到小亮， 拿出一份用人单位

为关联公司的劳动合同要求小亮签

订， 小亮发现合同条款十分苛刻，

底薪只是上海市最低工资， 严重侵

害自身权益， 小亮拒绝签字。 双方

因此僵持不下， 矛盾加剧。

双方多次商谈， 均无法达成一

致意见， 小亮于 2020 年 8 月申请

劳动仲裁， 要求确认其与易公司自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7 月期间

存在劳动关系， 易公司支付期间未

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43613元。

因不满仲裁结果， 双方均起诉

至青浦法院。 青浦法院的陈法官基

于平衡保护原则， 及时组织双方调

解， 通过分别谈话了解双方的诉求

和难处。

陈法官耐心向易公司代理人释

明法律， 要求公司建立健全公司的

规章制度， 规范用工。 同时， 陈法

官劝导小亮尽量体谅公司经营状况

恶化的难处， 引导双方意识到疫情

期间企业和劳动者之间都存在经营

和生活方面的压力。

在陈法官的积极引导和协调之

下， 双方同意继续维持劳动关系，

并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在确认劳动

关系的基础上， 易公司再支付小亮

27000元。

本来矛盾尖锐的双方， 最终握

手言和。

【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

劳动规章制度， 保障劳动者享有劳

动权利、 履行劳动义务。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部分用

人单位面临较大生产经营压力， 部

分劳动者面临待岗失业、 收入减少

等风险， 用人单位切勿采取侵害劳

动者权益的方式来缓解经营压力，

劳动关系双方应树立同心协力、 共

克时艰的理念， 共同应对这次疫情

的考验。

企业用工不签劳动合同引发诉讼
法院立足平衡保护原则促双方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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